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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计量送检立等可取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计量送检立等可取服务（以下简称立等可取）的基本要求、服务机构、人

员配置、服务提供、服务质量以及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强制性检定目录内计量器具送检过程中的服务行为。非强制性检定目录内

计量器具送检服务也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本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JJF 1001－2011 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计量器具的检定 Verification of a measuring instrument   

查明和确认测量仪器符合法定要求的活动，它包括检查、加标记和/或出具检定证书。 

[来源：JJF1001-2011，9.17] 

3.2 立等可取 ready immediately 

服务或业务在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无需长时间等待，可现场办理完成。 

4 基本要求 

4.1 服务机构应具备法定资质及开展服务的场所、设施设备。 

4.2 应配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 

4.3 应明确立等可取服务提供的范围及规范送检流程。 

4.4 应明确立等可取服务提供的质量要求。 

4.5 应对立等可取服务的质量进行评价和改进。 

5 服务机构 

5.1 应为依法取得并持续符合开展计量检定能力确认或者授权条件的机构。 

5.2 应明示其能力确认或者授权的期限、范围、区域、服务流程、收费标准等事项。 

5.3 应设置固定的受理、取件窗口或区域。宜设置等候区域。 

5.4 宜提供自助上网预约、查询、打印等便捷设备。 



6 人员配置 

6.1 应考虑业务量、成本与效率等因素，合理配置与服务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岗位设置包括

但不限于：窗口/平台受理、专业检测等。 

6.2 窗口/平台受理人员应掌握计量基本名词和基础知识，了解样品特性，能对填写的申请

表等资料内容负责。 

6.3 专业检测人员应具备经注册的相应级别职业资格。 

6.4 工作人员应接受定期的教育培训，保持业务能力的更新和提升。 

7 服务提供 

7.1 服务范围 

7.1.1 应明确适用于立等可取的计量器具的种类、品名及其所包含的其他关联部件。 

7.1.2 应明确提供服务的器具数量。 

7.1.3 应预估服务等候时间。 

7.1.4 应明确涵盖的服务对象。如：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居民个人等。 

7.2 服务流程 

7.2.1 服务流程包括网上预约、送检和取样环节（见图1）。 

图 1计量送检立等可取服务流程图 



7.2.2 流程中各环节信息应能在规定时间内调整。 

7.2.3 流程中各环节信息应能被实时查询。 

8 服务要求 

8.1 预约 

8.1.1 预约服务应提供多种预约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网上平台预约、微信小程序等方式，

并提供预约项目自动推送或预约凭证自助下载打印功能。 

8.1.2 网上预约应提供每周7天×24小时服务时间。 

8.1.3 网上预约应提供清晰、简易的固定表单，语言表述通俗易懂，专业术语应备注相关

说明。 

8.1.4 预约时应告知其送检注意事项。 

8.2 送检 

8.2.1 送检受理应预估时间，提供分批次的时间段。 

8.2.2 送检受理应提供固定场所，宜提供自助取号、自助贴样品识别条码等服务设备。 

8.2.3 送检受理时应对计量器具数量及外观进行初步检查，形成或识别样品标识条码、样

品流转条码等信息。 

8.2.4 送检计量器具转移过程中易损易破等样品应妥善放置。 

8.2.5 计量器具检测中发现故障应及时协商解决方案。 

8.3 取样 

8.3.1 应提供送检的计量器具取样时间查询并按凭证或编号取样服务。 

8.3.2 应确认被取样领取的器具为完成状态，即合格或不合格。 

8.3.3 应提供证书自助下载、打印等服务。 

8.4 权益保护 

8.4.1 服务过程应遵循“便捷、及时、知情”的原则。

8.4.2 应建立信息反馈及投诉处理制度。

8.4.3对采集的客户信息，不应使用于计量送检服务用途以外。

9评价与改进 

9.1 评价 

9.1.1 应建立服务评价机制。采用网络或者现场等多渠道的客户服务评价途径。 

9.1.2 评价内容可根据业务开展和评价反馈动态调整。包括但不限于： 

     ——预约及取样预估响应时限； 

     ——预约渠道的便捷性； 

     ——工作人员服务态度； 

9.2 改进 

建立服务的持续改进机制。对服务评价信息进行收集、统计和分析，改进技术手段，优

化服务流程，改进服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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